
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

国家司法救助决定书
（2022）沪0120司救执19号

救助申请人姚某申请国家司法救助一案，本院于2022年6月16日立案后，依法进行了审

查。本案现已审查终结。

救助申请人姚某称：其与上海XX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，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

于2020年10月29日作出（2020）沪0120民初20928号判决，判令：被告上海XX有限公司于

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姚某工资29,219元。依据该判决，救助申请人姚某向

奉贤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，现因被执行人上海XX有限公司名下无可供执行的财产

，被执行人上海XX有限公司也未在限期内履行义务，而救助申请人家庭生活困难，故

请求给予司法救助。

经审查查明，本院于2022年1月12日受理（2022）沪0120执1314号申请执行人姚某与被执

行人上海XX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执行一案。在执行过程中，本院向被执行人发送执

行通知书，要求其限期履行义务，并对被执行人的财产情况进行了调查。经本院查明被

执行人名下无可供执行的财产，被执行人也未在限期内履行义务。经多方调查，未能找

寻到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，上述情况向申请执行人告知后，其亦无法提供可供执行的财

产线索。我院依法终结本次执行程序。

另查明，救助申请人姚某因案件判决后未执行到分文，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，无收入来

源，目前家庭经济较为困难。对此，救助申请人向本院提交了上海市奉贤区四团镇四团

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为佐证。

本院认为，鉴于被执行人名下目前无可供执行的财产，致救助申请人至今无法执行到系

争款项，陷入生活困境，故救助申请人请求给予国家司法救助，符合有关规定。

综上，依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的意见》第三条

第一款第（八）项、第十二条之规定，决定如下：

给予救助申请人姚某司法救助人民币23,300元。

本决定为发生法律效力的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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